




2

合计 6.3758 / 6.3758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0 / 0

压占 6.3758 / 6.3758

合计 / 6.3758 / 6.3758

复垦

土地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复垦 拟复垦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 0.8265

其他土地 裸岩石砾地 / 5.5493

合计 / 6.3758

土地复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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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目的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表，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生产建设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

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规范额济纳旗各企业临时用地审批程序，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二）编制原则

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编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

（三）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9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9.1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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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第 592号令），2011年 3月 5日；

（7）《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2019年修正。

2、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号文）；

（2）《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号）；

（4）《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文）；

（5）《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

（6）《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

（7）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

22号）。

3、技术规范、规程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2023年 11月）；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 166-2004）；

（3）《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

（5）《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四）编制目标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明确复垦目标，主要包括：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减少的破坏土地面

积、土地复垦面积、土地复垦率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

二、临时用地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LEKNSG-6）临时用地；

（2）地理位置：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格日勒图嘎查；

（3）建设单位：额济纳旗盛磊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5）临时用地服务年限：24个月；

（6）建设内容：材料堆场用地面积 3.8165hm2，主要用于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时材料暂存场地；生

活区用地面积 0.1200hm2，设置彩钢活动板房作为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生活区域；便道占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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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3hm2，路宽 8m，路长 3050m。

（二）项目区自然地理概况

（1）地理位置：项目区位于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格日勒图嘎查，地理坐标为（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102°16′15″～102°16′40″，41°53′19″～41°55′05″。

（2）气候：项目所在地区为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属于

我国极干旱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6～9℃，极端最低气温-36.4℃，极端最高气温 41.6℃。

全年降水多集中在 7～9月，降雨量平均 30～40mm，年蒸发量 3000mm以上。由于干旱少雨，冬春季

西北风盛行，大风频繁，最大冻土深度 1.5m，无霜期天数 114～183d。

（3）土壤：项目所在区域分布土壤主要为沙漠风沙土，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结构性较差。

（4）植被：项目区内基本无植被覆盖。

（5）水文：项目区为沙漠干旱区，勘察期未见地表水，地下水位埋藏较深。

（三）社会经济概况

根据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8.1亿元，同比增长 1.3%；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18.6亿元，同比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4亿元，同比增长 6.6%；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完成 9 亿元，同比下降 3%；城镇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50526 元和

31043元，分别同比增长 5%和 6%。

根据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3亿元，同比增长 7.5%；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11.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3亿元；城镇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完成 52468元和 32994元，分别同比增长 4%和 6.5%。

根据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1.26亿元，同比增长 7.7%；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7.7%；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6亿元，同比增

长 7.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34亿元，同比增长 1.3%；城镇和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完成 54641元和 34229元，分别同比增长 3.8%和 4.4%。

（四）项目区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LEKNSG-6）临时用地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结合额济纳旗第三次国土调查 2024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资料，确定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和数量，按

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分类》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临时用地土地总面积 6.3758hm2，现状地类为

采矿用地和裸岩石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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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权属状况

项目区临时用地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 0.9128hm2，土地权属为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5.4630hm2，土地权属为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格日勒图嘎查农民集体。

材料堆场现场照片 便道现场照片

生活区现场照片

三、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一）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1、土地损毁环节与形式

不同的施工工艺导致对土地损毁形式的不同，本项目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压占。

压占主要指材料堆场、生活区和便道被施工材料、施工车辆及机械碾压地表，改变土壤表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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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了土地。

2、土地损毁程度预测

根据项目建设中土地损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不同区域土地损毁的特点，土地损毁程度预测单元分为

材料堆场、生活区和便道。

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的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具体建设内容，土地

损毁程度预测内容包括挖损、压占土地的范围、面积和程度等。在复垦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中按复垦区

损毁土地类型来选择主要参评因素。临时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数确定为 3级标准。分别定为：轻度损

毁、中度损毁、重度损毁。各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因根据对我区类似项目建设损毁因素的调查统计

情况，参考各相关学科的实际经验数据，得出各用地单元损毁土地程度。材料堆场、生活区和便道为轻

度损毁。

3、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1）复垦区的确定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复垦区指项目区内生产建设损毁土地和永久

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本项目复垦区损毁土地面积为 6.3758hm2。

（2）复垦责任范围的确定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复垦责任范围是指复垦区中损毁土地及不再

留续使用的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经实地调查，本项目损毁土地面积 6.3758hm2，复垦责任范围

面积为 6.3758hm2，全部为临时用地。

（二）土地复垦评价单元及复垦方向、目标任务

1、土地复垦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本空间单位。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是通过对评价单元土地构成

的因素质量评价得出的，因此，评价单元划分对土地评价工作的实施至关重要，直接决定土地评价工作

量的大小、评价结果的精度和成果的可应用性。

由于本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对象为拟损毁的土地，根据土地损毁类型、程度等因素，土地适

宜性评价单元划分为 3个，即材料堆场、生活区和便道。

2、复垦方向

考虑复垦单元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所在地的社会因素等，基于优先复垦为原地类和当地群众意

愿以及复垦地块后续利用的可行性及与现状条件相符合的综合考虑，尽量复垦为原地类的原则，最终确

定复垦方向为采矿用地和裸岩石砾地。

3、复垦的目标任务

根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确定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LEKNSG-6）临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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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拟复垦土地面积为 6.3758hm2，复垦为采矿用地和裸岩石砾地，土地复垦率达 100%。复垦前后土地

利用结构调整见表 1。

表 1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复垦前面积

（hm2）

复垦后面积

（hm2）
变幅面积

04 工矿仓储用地 0401 采矿用地 0.8265 0.8265 0

12 其他土地 1205 裸岩石砾地 5.5493 5.5493 0

合计 6.3758 6.3758 0

四、土地复垦质量要求

（一）复垦工程标准

1、复垦工程要点

（1）复垦利用类型应与当地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2）复垦场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应有可靠保证；

（3）覆盖的材料应当无毒无害，材料如含有害成分应事先进行处理，不得引起二次污染；

（4）充分利用原有地表土作为覆盖层，覆盖后的表层应规范、平整，覆盖层的容重应满足复垦利

用要求；

（5）复垦场地要有满足要求的排水设施，符合防洪标准要求；

（6）复垦场地有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

（7）复垦场地有控制污染的措施，包括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等；

（8）复垦场地的道路布置合理。

2、生态恢复要点

参考国土资源部《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西北干旱区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

准、《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土地损毁的预测分析，结合土地复垦可行性评价结果以

及当地实际情况，本次复垦方向为采矿用地和裸岩石砾地，土地复垦质量要求：

（1）复垦措施后地形基本平整，与周边地形一致，景观协调；

（2）复垦时不采取生物恢复措施。

（二）土地复垦技术线路

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等有关的法规和行业标准，结合临哈铁路临河

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LEKNSG-6）临时用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

同时对生态环境分析、土地适宜性评价确定复垦后的土地利用方向，预测损毁土地面积及损毁程度，采

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对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恢复达到可供利用的状态，保证项目安全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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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复垦措施

（一）土地复垦工程设计

1、材料堆场

材料堆场用地面积 3.8165hm2，主要用于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时材料暂存场地。工程结束后，对材料

堆场内残留的材料垃圾进行清理，最后对材料堆场用地进行平整，平整厚度 0.20m。

2、生活区

生活区用地面积 0.1200hm2，设置彩钢活动板房作为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生活区域。工程结束

后，对生活区内彩钢活动板房进行拆除并回收利用，因此本方案中不计算拆除彩钢房的工程量，对残留

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最后对生活区整体进行平整，平整厚度 0.20m。

3、便道

便道占地面积为 2.4393hm2，素土路面，不铺设碎石，项目结束后对便道进行土地平整，平整厚度

为 0.20m。

（二）生态恢复措施

临时用地均复垦为采矿用地和裸岩石砾地，无植被覆盖。因此，不涉及生态恢复措施。

六、土地复垦工程量

1、材料堆场

材料堆场用地面积 3.8165hm2，平整面积为 3.8165hm2，平整厚度为 0.20m，平整工程量

=3.8165hm2×0.20m=7633m3。

2、生活区

生活区用地面积 0.1200hm2，设置彩钢活动板房作为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的生活区域。工程结束

后，对生活区内彩钢活动板房进行拆除并回收利用，因此本方案中不计算拆除彩钢房的工程量，平整厚

度为 0.20m，平整工程量=0.1200hm2×0.20m=240m3。

3、便道

便道占地面积为 2.4393hm2，平整厚度为 0.20m，平整工程量=2.4393hm2×0.20m=4878.60m3。

七、复垦计划安排

本项目总工期包括：建设期 23个月，复垦期 1个月。因此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表服务年限从即日

起确定为 24个月。具体包括：

建设期：23个月（2025年 11月～2027年 9月）；

复垦期：1个月（2027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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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工程进度的安排也比较紧凑，见效也比较快。土地复垦工程进度安排见表 2。

表 2 土地复垦工程进度安排表

复垦单元 复垦面积（hm2） 主要工程措施 复垦年份

材料堆场 3.8165 平整 2027年 10月

生活区 0.1200 平整 2027年 10月

便道 2.4393 平整 2027年 10月

合计 6.3758 —

八、土地复垦费用安排

该项目的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4.28万元，动态总投资 4.64万元，本工程的业主单位作为复垦的义务

责任人，复垦资金由业主单位支付，土地复垦费用全额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中第二章第十六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按照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

要求，与损毁土地所在地旗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

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

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的规定，土地复垦

费用要采用专账专户，做到专款专用，单独核算，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与业主单位共同监管的形式；土

地复垦费用开支采用报告制度，根据工程进度情况，每季度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

审核后，由共同监管的账户拨付复垦费。待方案评审通过后，依据签订的三方资金监管协议，并接受自

然资源局的监督。

九、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评审通过后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顺利实

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组织机构负责土地复垦的委托、报批和方案实施工作，机构

的工作职责如下：

（1）认真贯彻、执行“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方针，确保复垦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复垦工程效益。

（2）建立防治目标责任制，把复垦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制定土地复垦详细实施

计划。

（3）生产期间协调好土地复垦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正常施工，并按时竣工最

大限度恢复土地使用功能。

（4）深入现场进行检查和观察，掌握土地复垦工程的运行状况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5）按照土地复垦条例有关规定，严格实施土地复垦工作。待土地复垦完成后，由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原权属单位。



10

（二）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是贯穿于土地复垦始终的计、提、管、用一体化制度，按照《土地复垦条例》严格将复垦

资金存入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督，专户专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由

自然资源局进行监管建设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

请，验收合格后可向监管部门申请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费。

（三）监管保障措施

本项目应由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组织监管，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地接

受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査，义务人应当定期向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报告土

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资金使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资金提取和投入要严格按照方案制定

的进度进行，保障复垦资金能够及时到位，保证复垦工程顺利实施，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四）技术保障措施

（1）方案规划阶段，选择有技术优势的编制单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委派技术人员与方案编制单

位密切合作，了解土地复垦方案中的技术要点。

（2）复垦实施中，根据复垦方案内容，与相关实力雄厚的技术单位合作，编制阶段土地复垦实施

计划和年度土地复垦实施计划，及时总结阶段性复垦实践经验，并修订复垦方案。

（3）加强与相关技术单位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外具有先进复垦技术单位的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

验，完善复垦措施。

（4）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拓展复垦报告编制的深度和

广度，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报告设计。

（5）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标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资质。

（6）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按年度有序进行。

（7）选择有技术优势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监理单位，委派技术人员与监理单位密切合作，确保施

工质量。

（8）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

动态监测和评价。

（五）公众参与

土地复垦工作是一项涉及到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发展的重要工程，它不仅是对损毁土地

的恢复、再利用过程，也是决定相关权利人利益再分配以及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土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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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不仅仅是生产建设单位需要履行的义务，更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充分体现。因此，只有充分反映实际情

况，充分彰显土地权利人意愿，充分体现国家社会利益，才是一个合格的、能够真正付诸于实践的、实

现综合利益最大化的土地复垦方案。

本项目的公众参与人员主要包括当地的农牧民、各级专家领导以及相关人员的意见。

根据全程参与的原则，本方案制定的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1）方案编制前期：实地访谈。

（2）方案编制期间：在复垦区范围内进行征求意见。

（3）方案实施阶段：对复垦项目进行监督；处理土地复垦工作开展工程中的纠纷问题。

（4）竣工验收阶段：以复垦标准为标准，对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资金使用、复垦措施、工

程设计、复垦效果进行检查。

（六）安全文明措施

项目区位于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格日勒图嘎查，该地区人员稀少，人类活动不频繁，临时用地使

用及复垦工作中规范人员活动，减少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七）生态环境措施

本项目通过平整等工程措施，使土地复垦后达到可再次使用的状态，为达到生态修复的效果，还可

采取以下措施：

a）坚持生态优先，保护好原生植被和生态环境，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b）合理选择复垦土地的用途和利用方式，确保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

c）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止水土流失，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d）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力度，严禁将污染物排放到土地和环境中。

e）建立环境监测机制，对复垦后的土地进行定期监测，确保土地质量和生态环境达到预期要求。

测

算

一、土地损毁类型、面积及测算依据

1、土地损毁类型及面积

该项目对土地的损毁为压占，压占损毁土地面积为 6.3758hm2。

2、损毁土地面积的测算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与设计资料统计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损毁土地的评价因素，评价出土地

损毁程度为轻度，损毁土地面积为 6.3758hm2。

二、复垦土地用途及面积

根据待复垦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本方案预期复垦土地面积为 6.3758hm2，复垦方向为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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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依

据

用地和裸岩石砾地，土地复垦率达 100.00%。

三、投资估算及测算依据

本项目共复垦土地面积 6.3758hm2，静态投资为 4.28万元，每公顷投资 0.67万元（亩均投资

0.09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2.96万元，占总投资的 69.16%；其他费用 1.20万元，占总投资的

28.04%；不可预见费 0.12万元，占总投资的 2.80%；监测费 0 万元。价差预备费 0.36万元，动

态投资为 4.64万元，每公顷投资 0.73万元（亩均投资 0.09万元）。

投资估算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2、《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率的通知》（内建标[2019]113号）；

3、项目工程设计图及工程量表；

4、阿拉善盟材料价格信息（2025年 9-10月）及材料价格市场价。

费

用

构

成

投 资 总 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96

2 其他费用 1.20

3 不可预见费 0.12

4 监测费 0.00

5 静态总投资 4.28

6 价差预备费 0.36

7 动态总投资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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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工程施工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定额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计

（1） （2） （3） （4） （5） （6）

一 土方工程 29591.05

1 10219 土地平整 100m3 127.516 232.06 29591.05

合计 — — — 29591.05

其他费用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

（1） （2） （3） （4）

1 前期工作费 市场价格 0.50

2 工程监理费 市场价格 0.30

3 竣工验收费 市场价格 0.20

4 项目管理费 市场价格 0.20

合计 — 1.20

不可预见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工程施工费 设备费 其他费用 小计 费率（%） 合计

（1） （2） （3） （4） （5） （6） （7）

1 不可预见费 2.96 0 1.20 4.16 3 0.12

合计 — — — — — 0.12

价差预备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静态投资（万元） 系数（1+6%）n-1 价差预备费（万元）

2025年 1.32 0.00 0.00

2026年 0.00 0.06 0.00

2027年 2.96 0.12 0.36

合计 4.28 - 0.36

主要材料估算价格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价格（元）

预算价格 限价价格 材料价差

1 柴油（含税） kg 7.48 4.5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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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机械台班估算单价计算表

定额

编号

机械名称

及规格

一类

费用

二类费用
台班费

（元/台

班）

人工费

（元/日）

柴油费

（元/kg）

电

（kw·h）

风

（m3）
小计

（元）
工日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14 推土机 74kw 207.49 2 184.74 55 4.5 — — — — 616.98 824.47

平整工程施工费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10219] 推土机推土平整（Ⅰ类土，0~10m） 金额单位：元/100m3

工作内容：推松、运送、卸除、拖平、空回。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172.52

（一） 直接工程费 165.89

1 人工费 13.71

乙类工 工日 0.1 137.05 13.71

2 材料费

3 机械使用费 144.28

推土机 74kw 台班 0.175 824.47 144.28

4 其他费用 % 5 157.99 7.90

（二） 措施费 % 4 165.89 6.64

二 间接费 % 5 172.52 8.63

三 利润 % 3 181.15 5.43

四 材料价差 28.68

柴油 kg 9.625 2.98 28.68

五 未计价材料费

六 税金 % 9 186.58 16.79

合计 232.06

说明：推土机推土平整厚度为 0.2m，推土机系数应乘 1.25。

填表人：刘雅琪 填表日期：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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